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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兒少性交易到性剝削～ 

再思「權力」對社會工作實務處遇影響 

蔡佳螢 

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從民國 84 年制

定公布施行，到 104 年已修正公布為「兒

少性剝削防制條例」，從名詞轉變及法條內

容修正，代表著國家社會與時俱進。不管

是在名詞上依循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第 34 條，保護兒童免於一切形式之性剝削

與性虐待，強調因年齡、身心發展等不平

等關係對兒少傷害，非性交易一詞所暗示

平等自主交換；法條內容部分擴大保護範

圍及社工人員專業評估權限，不以安置為

單一處遇策略。期待透過法條保護未成年

兒少，給予協助，避免遭受性剝削。不管

是在舊法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或是新法兒

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社會工作處遇皆是扮

演其中關鍵角色，兒少從最初的「被迫從

事」，到現今社工人員實際處理的案件裡，

有 90%以上皆為「自願從事」。從兒少的角

度來說，在他們整個生命過程中，真正剝

削他們的是家庭、學校，甚至是社會福利

與司法系統，而從事性剝削的那段時間，

反而對某些兒少是最有掌控感與自主能力

的時候。其中有些兒少更發展出「控制」

顧客的方法與職業技能，性剝削行業的利

害相關人也不像外界想像會「強迫少女下

海」（白倩如，2012）。當社工人員變成兒

少眼裡社會福利系統剝削幫兇，不禁要思

考的是社會工作實務處遇是否還是以傳統

病理觀來認定從事性剝削是兒少個人偏差

價值觀。當法規名稱及內容跟隨兒童權利

思維往前走的同時，社會工作實務處遇有

無以不同思維及處遇方式並進，或是只停

留在法定強制權力執行社會工作處遇，這

恐怕是社工人員要考量和要有能力對應的

課題。 

壹、兒少性剝削案件法定強制權

力處遇 

「權力」是社會交往歷程中，一方以

社會道德的說服或群體的壓力加諸另一

方，使其改變態度、動機或行為而表現順

從的力量（黃光國，1988）。但權力本質、

運作、展現方式並非單純使另一方順從而

已。從社會工作角度而言，權力議題牽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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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雙方關係位階、權力行使、對權力回應...
等。社會權力有各式各樣，社工人員行使

公權力與法定強制被剝削兒少互動，是屬

於強制的權力。在社會工作中以兩種形式

被應用，並具有兩種類型的目的。在應用

上，可以是內隱式的和外顯式的；外顯權

力容易被察覺，例如：兒少性剝削防制條

例第 15 條，賦予社工人員專業評估權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即評估被害

人就學、就業、生活適應、人身安全及其

家庭保護教養功能，決定是否送交適當場

所緊急安置、保護及提供服務或通知父

母、監護人帶回。但內隱權力不易被發現，

卻無形存在兒少與社工人員互動過程裡，

相對的也容易形成兒少另類的抗拒。強制

權力可以被使用目的類型，有直接保護和

保護性權衡（protective leverage），直接保

護是指，將陷入危險者與造成其身體及其

他可能危險的人或情境加以分隔；保護性

權衡則是在這種方式中，使用強制性權力

來鼓勵人們在其生活中帶動改變，以減少

他們給自己或他人所投射的危險性

（Beckett, 2006）。在兒少性剝削事件中，

新法部分規範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及司法

警察查獲及救援被害人後，應於 24 小時內

將被害人交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處理。社工人員評估兒少人身安全、

家庭教養等各面向功能有處於需要被保護

安置時，就會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第 15 條進行緊急安置，但不得超過 72
小時。後續如評估非 72 小時以上之安置不

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可依第 16 條得聲

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這過程主要目的是

保護兒少免於被不肖業者剝削的風險，但

是將兒少進行安置的同時，也希望提醒兒

少及家人，不能再出現如以往般的行徑，

如果想要帶回兒少，必須改變現狀。在社

工實務操作過程中，通常社工人員希望採

行的步驟，會是在給予直接保護的同時，

也能夠提供保護性權衡（Beckett, 2006）。
因此，可以說是保護性權衡是社工人員執

行兒少保護工作要件，直接保護則得視兒

少所處相關環境條件下安全判斷，但不可

否認的，權力是其中關鍵要素，特別是內

隱式權力，無形之中影響著個案與社工人

員互動關係。 

表 1  社會工作中的強制權力 

 使用目的 

使用方式 外顯 直接保護 保護性權衡 

使用法庭命令或其他強制力

量，將弱勢者帶離他承受身體

上風險的環境，或是離開被認

為會為他人帶來危險的個人。 

使用法庭命令或是其他社會工

作者的強制權力，獲取一項保

護計畫，或其他意圖獲致改變

的行動計畫合作。 

內隱 不藉由法庭命令或其他強制性

力量，但是利用服務使用者對

不使用法庭命令或其他強制性

力量，但是利用服務使用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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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力量可得性的認知，社會工

作者可以將弱勢者從具有危險

性的環境中帶離，或是將被認

為會對他人帶來危險的個人帶

離。 

該力量可得性的認知，社會工

作者因此獲得一項保護計畫，

或其他意圖獲致改變的行動計

畫之合作。 

資料來源：Beckett, 2006 

 
值得注意的是當社工人員應用強制權

力去獲得保護性權衡，可能產生結果如下

（Beckett, 2006）： 

一、深層改變 

個案完全克服危機，並產生持久內化

的改變結果。 

二、表面性改變 

某種危機沈澱了，但是這種結果純粹

只為了在表面上配合權力持有者，或是偽

裝的。 

三、沒有改變 

即便個案已經意識到不遵從的後果，

還是未能產生配合行為。這經常被認為缺

乏改變的動機或能力，社工人員應該意識

到面對改變時，以及在面對任何危機的心

理過程中，拒絕和否定很常見。應該加以

警惕，不要將無法達成改變視為一定是漠

視其必要性的表現。 

四、負向改變 

強制權力的使用的確具有成效，令接

收端較不－而非更加－願意與社會工作者

配合。 

五、更廣泛的負向改變 

在特定個案中，使用強制性的負面效

果不止及於現行個案，還擴及相關個案的

認知。 
社工人員最期望達到的是兒少深層改

變，但是兒少面對強制權力，從 Foucault
觀點，有權力的地方，就有抗拒。每個進

入性剝削產業孩子背後都有一段故事，但

共同特徵都是：在缺乏「愛及肯定的環境

中」成長，兒少在校是老師眼中的問題學

生，生活裡唯一可得到認同及關心就是同

儕友伴，如果遇到不良同儕友伴，在這些

友伴慫恿引誘下很容易就步上被性剝削歷

程。但在性剝削產業裡，並非如外界所想

的逼迫過程，而是對兒少無微不至的關心

照顧，同時提供滿足情感需求的環境，這

些情感依附就是兒少從小渴望已久的。所

以，他們甘願為男友下海賺錢，認同傳播

公司業者老闆，從事越久的兒少，相對的

認同度越高，當社工人員要進行強制安置

時，這些孩子是無法理解社工人員及警

察，為什麼要管那麼多，剝奪強迫他們離

開「愛與物質」的環境。對成人來說安置

是「保護」的處遇，對兒少來說，其實是

一種監禁和自由的剝奪。這種衝突關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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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從一開始就發生在社工人員陪同偵訊、

家庭訪視的干預角色中，也發生在兒少和

安置機構、追蹤輔導處遇間，一來一往的

攻防戰裡，雙方關係常是互相猜測、不信

任和緊張的（許雅惠，2002）。 
在實務場域裡，性剝削兒少處遇對社

工人員有著高度挑戰性，從社工人員在警

察局陪同偵訊開始，就出現多元抗拒行

為，如：不配合、敷衍、逃避、自我傷害…
等行為。進入安置機構後，有著更多層出

不窮的情況發生，如：自行離院、煽動同

儕對抗機構人員、說謊、打架…等。但社

工人員面對兒少出現抗拒行為，專業評估

往往會是價值觀偏差、人際適應不佳、自

我概念低落…等，忽略在這種權控環境

裡，兒少會有的行為反應。社工人員要思

考的是當兒少面對法定強制權力所帶來的

約束、不自由及不確定未來，正處於叛逆

青春期孩子會有的對抗機轉為何。社會工

作的使命是解放、增權和促進那些困境中

人們的能力，那麼它就應該承認人們為了

促進社會公平所使用的武器。社會工作人

員應該支持人們的這種嘗試，抵抗甚至顛

覆權力關係，而不是通過強制他們與中產

階層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相一致來獲得康

復。如果社會工作人員沒有積極對待權力

關係，即使他們盡力提高個人的復原力以

及溝通能力，他們的解放項目也終將失敗

（Guo & Tsui, 2010）。因此，社工人員與

被性剝削兒少在既存權力不平等關係裡，

社工人員是否有覺察權力議題對專業關係

影響？從理解角度出發，重新看待權力關

係，雖權力關係影響社工人員與兒少在關

係平等性，但不必然影響處遇結果，關鍵

在於社工人員如何覺察及處理，轉換成正

向影響力，協助性剝削兒少開創不同生命

經驗。 

表 2  權力不良感受及對抗機轉 

不良感受 對抗機轉 

怨恨、憤怒、敵意、受挫、憎惡、窘困、

覺得自己不足取、恐懼、焦慮、不安、難

過、憂愁、無能、遲滯、沮喪、冷漠 

反叛、抵抗、蔑視、反擊、報復、撒謊、

逃避、掩飾感情、歸咎他人、揭發、欺騙、

屈服、順從、裝假、巴結、順應、不冒險、

不求新、退卻 
資料來源：修改自 Gordon, 2013 

 

貳、權力觀點在社會工作實務處

遇 

後結構主義者 Foucault 提出權力系譜

學，知識與權力是內在交織一起的，

Foucault 關注的是人們如何經由知識的生

產來治理他人和自己，知識藉著把人建構

為一主體，然後以知識來治理這個主體，

來產生權力。Foucault 也關注技術性，特

別是那種從知識（特別是科學知識）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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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來的技術，這些技術如何被各式的機

構 用 來 支 配 人 （ Ritzer & Goodman, 
2004）。社工人員對於 Foucault 所提出權力

系譜學可以反思的是，當社工人員運用所

學習專業知識對兒少進行規訓，無疑的就

是權力行使，會不會容易忽略不同主體性

聲音，從權力行使變成壓迫，在兒少性剝

削案件處遇中，社工人員必須辨識出在實

務微視情境脈絡下權力的行使和影響，意

識到與兒少之間複雜權力結構關係，尊重

與聆聽每個個體差異。 
從權力正向觀點，Foucault 看到的是

權力具有生產力的特質。他認為人們願意

服從權力，是因為他們從服從當中獲得了

某些東西。換言之，將權力視為壓迫，將

會忽略權力正向的面向。社工人員應看見

權力具生產力的特質，如個案在服務輸送

過程中透過權力的行使，增進他們的能力

或是自我感受（簡春安、趙善如，2008）。
另從女性主義思考觀點，重視社會結構壓

迫及權力不平等，公共政策常常透過社會

工作實務壓迫女性，探究語言是如何被使

用，解構女性地位與社會關係以便明確權

力關係，可以幫助女性獲得自信和對他們

地位的理解。透過反思，以便理解非人性

化的社會結構並透過行動改變這種社會情

境，包括平等主體間的對話、對意識型態

和社會中統治意識型態如何會製造不幸和

社會問題關注。同時創造相互和共享的探

索，尊重彼此的觀點，在個人困難與公共

問題之間、個人利益與階級利益之間建立

聯繫（Payne, 2005）。從 Foucault 和女性主

義觀點，都可以看到覺察反思對社工人員

重要，重視主體經驗與對話，避免在無意

識的助人工作間形成壓迫，但女性主義對

人際間權力問題更重視「相互」、「同理」

及「交流」。 
在兒少性剝削案件裡，兒少自行離院

代表著對權力反抗，當兒少被尋獲後，社

工人員除忙著安排下一個安置機構外，是

否曾思考自己如果是住在安置機構會有什

麼感覺，自己可否適應，會不會自行離院。

而非單從法條角度行使安置權力，告訴兒

少不接受安置會面對什麼問題。相對的是

要與兒少共同思考在權力安置結構下，面

對什麼問題和困難，重視兒少在安置期間

應有的權力，才能與兒少進行對話交流，

尊重兒少主體經驗，建立正向合作關係。 

從權力依賴觀點（power-dependence 
perspective）社會工作實踐實際上是一種資

源交換，在他們之間的權力依賴關係，但

權力缺口存在於個案和社工人員間，往往

低估了權力的重要性，因為在社工與個案

關係型塑裡，往往假設社工和個案關係的

利益都能兼容，但實際上，交換關係可以

是自願或非自願的每一方，選擇提供給每

一方的程度，權力差距的劣勢並沒有給個

案一個真正的選擇，在此框架內，社會工

作介入技術，容易認定是個案自我問題，

需提高個案自覺能力處理和或修正加強個

案行為模塑（Hasenfeld, 1987）。在此觀點

下，社會工作服務延續社會不平等作法，

沒有權力的個案往往接受最差的服務，沒

有選擇的權力。例如：當兒少因性剝削事

件，依法由社工評估送法院裁定決定要安

置，兒少是沒有選擇安置機構的權力，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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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在安置機構表現不佳出現問題，社會

工作處遇就會假定兒少是早期家庭經驗，

導致情緒管理和人際關係問題，需要接受

心理治療，改變行為。從權力依賴觀點來

思考，在資源交換過程，社工人員並未提

供平等的交換和優質服務。不論是在緊急

短期或中長期安置服務，社工人員都是依

據各縣市現有床位數及安置地點，來提供

安置，是否有符合兒少安置需求，好像已

不再是被考量的重點。當兒少在安置機構

出現問題，社工人員是否曾思考過因提供

服務資源不佳導致或是只認定是兒少個人

問題？法規因應時代趨勢進行修正，社會

工作服務是否有不斷的進步抑或只停留在

社會控制和監督，是需要思考的。 

參、社會工作實務處遇在權力反

思實踐應用 

兒少性剝削防制工作雖是法定強制權

力處遇，兒少是屬於非自願個案，但並不

代表社會工作只能在權控觀點下進行服

務，而是對權力所造成非自願兒少有更多

的理解。兒少選擇停留在非自願關係，因

為考量離開成本太高，存在著被命運控

制，無權力會影響兒少的行為，非自願狀

態能夠改變是需要經過時間的推移

（Rooney, 2009）。社工人員與兒少是在權

力不對等情境下進行互動，社工人員必需

更敏感於權力議題所造成關係建立及實務

處遇影響，相關應用策略有： 

一、社工人員對互動關係準備與建立 

影響社工人員與個案關係元素有：過

去經驗、此時此刻心理和情緒、此時此刻

思考、心理圖像、過程和問題、每個人焦

慮、每個人期待、每個人對彼此覺知、價

值和理想、其他社會環境因子（Compton & 
Galaway, 1994）。當兒少受到過去經驗及現

實情境等因素影響下，不願改變及抗拒策

略，往往令社工人員感到困擾及無能為

力，從優勢觀點角度來看，所謂個案抗拒，

至少乃代表其本身尚有自主性和動力，無

論是正向誘導或逆向激將，或旁敲側擊，

總是會使案主的潛在想望如挖井取水一般

的泉湧而出（宋麗玉，2016）。優勢觀點提

供信心策略，使社工人員能以正向態度來

面對抗拒個案，但要面對個案抗拒及研擬

互動策略前，社工人員本身對法定強制個

案價值觀及資訊認知就格外重要。管理顧

問大師 Schein（2011）就提出，若以專家

或醫師的角色開始助人關係，由於雙方的

關係不平等的，對於個案和助人者雙方而

言都很容易落入困境。因此，若要建立有

效的助人關係，助人者需要先致力於關係

資訊匱乏與個案關係地位的議題上。助人

者容易產生五種初始關係資訊匱乏情形有

（Schein, 2011）： 
1.個案能否理解我們提出的資訊、建

議或問題。 
2.個案是否具備必要的知識及技能以

遵循助人者的建議。 
3.個案真正的動機是什麼。 
4.個案所處的脈絡是怎樣。 
5.個案以前的經歷使他們形成了何種

期望、刻板印象和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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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性剝削事件裡，兒少大多數是屬

於國高中階段，他們對於社工人員或志工

尚不清楚差異性，就得接受成為「個案」

的角色，對於社工人員所提法條或評估，

是否真的理解？社工人員對兒少生活環境

脈絡及過去重大生活事件是否有從兒少角

度進行理解？任何服務的提供如果不能夠

理解服務對象真實的生活處境，以及其行

為背後對個人的主觀意義為何，將很難建

立合作信賴的專業關係。理解是服務提供

的基礎，而對個人行為的理解，又必須從

其生活情境脈絡之中加以解釋才有可能達

成，決定能否理解兒少的基礎，又決定在

是否願意理解的態度之上（白倩如，

2012）。如對兒少資訊缺乏或無法理解兒少

脈絡，就很難真正發揮社會工作助人技

巧，而只是站在專家角色檢核個案，形成

更多抗拒。 

二、兒少優勢發掘與增強 

權能增強觀點、優勢觀點及後現代理

論已經擺脫過去社工人員是專家角色，強

調個案本身才是解決問題的專家，重視個

體生命的尊嚴價值，以及本身蘊藏的生命

能量及優點，主張個體本身面臨的問題與

所處的社會脈絡有密切的關係，必須透過

個體的陳述才能瞭解真相（簡春安、趙善

如，2008）。每位兒少都有其個別特質及優

勢，當社工人員在個案紀錄總是陳述兒少

問題的同時，是否也看到兒少本身對生命

韌力及優勢。有位被安置兒少，在中長期

安置期間被發現仍與兒少性剝削業者進行

書信聯絡，社工人員非只有站在有權力的

一方去指責兒少錯誤行為，而是從事件脈

絡過程裡，瞭解兒少想法，討論解決問題

的方法，從過程裡提升兒少解決問題的能

力。宋麗玉（2016）在非自願性個案之處

理技巧－優勢觀點的文章則引用 Miller & 
Rollnick（2002）提出四個激發改變動機的

原則融合優勢觀點，包含：一、表達同理。

二、發展落差：了解個案的想望，激發個

人覺察落差，由其內在的聲音告訴自己此

落差之存在，而產生改變意願。三、與抗

拒共舞（roll with resistance）：專業人員避

免與個案爭辯需改變、不直接反對抗拒、

邀請個案思考而非強加新的觀點、應由個

案自己尋找解方（solutions）、個案的抗拒

警示社工人員應採用不同的回應方法。

四、支持個案的自我效能（宋麗玉，2016）。 
從兒少優勢發掘與增強可以協助社工

人員避免落入問題觀點，只一味期待兒少

需要改變，當兒少抗拒改變時，關係就變

得緊張。如能從兒少本身優勢出發，可以

讓社工人員看到更多可能，培力兒少優勢

專長，當兒少本身發現自己的改變與不同

時，對於兒少日後對生涯發展相對的也會

有不同期許，減少日後再落入性剝削的行

業。 

三、增加兒少權力資源 

法定強制權力導致權力失衡介於兒少

與社工人員之間，但並不意謂社工人員不

能賦予兒少權力，使其在限制環境下仍可

保有自主及選擇的空間，重視兒少共同參

與。反抗理論（reactance theory）亦認為，

當個案失去自由的威脅時，反抗行為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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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的，針對減緩個案拒絕的概念，有三

項建議：如果個案可以承受壓力改變自己

的生活型態，則讓個案充分感受選擇的自

由，可以降低個案的抗拒。如果個案不能

有充分選擇權，至少提供有限制性的選擇

空間，個案的抗拒也會減低。另外，社工

人員充分了解個案對情況的看法和避免標

籤，亦可以降低抗拒（Hepworth, Rooney, & 
Ann, 2005）。在實務案例裡，有位兒少對

於美術創作有高度興趣，在緊短安置期

間，社工人員提供選擇空間為個案聘請美

術專業老師，讓個案繼續追尋美術創作熱

情，而非無選擇性的只能參與緊短安置的

課程，藉由此過程，個案美術創作獲得肯

定，相對的也提升自我效能。在服務過程

裡，當社工人員和兒少是清楚彼此的角

色，選擇和目標，並能夠進行協商，並與

對方討價還價，直到他們的目標是一致

的。這個過程的目的是減少社工人員和兒

少之間的權力不平衡，從而推動兒少變得

更加自願的（Rooney, 2009)。 

透過增加兒少權力資源過程，讓兒少

感受自己能夠做出選擇並獲得控制他們的

環境，減少兒少長期在資源匱乏家庭及被

環境驅使從事性剝削工作，所產生的無力

感。當培養兒少發展正向力量，擁有掌控

環境的能力，日後即使面對困頓環境，也

有足夠的力量，以提高掌握自己及命運的

程度。 

肆、結論 

權力議題必然存在法定強制個案與社

工人員之間，但社工人員對於權力覺知運

用及建立信任等相關工作技巧，是可以轉

換權力不平等所造成互動關係影響。社工

人員覺察到自己是如何置身在權力的關係

裡，以及要如何處在裡頭，權力關係不是

因果關係的探討，而是對現象進行解釋的

過程，這些解釋且會影響到在整體脈絡

中，權力網絡的建構（柯麗評，2009）。社

工人員可以進一步思考，執行兒少性剝削

防制工作，如單純從法條與兒少進行工

作，忽略社會建構過程及文化脈絡，就會

落入一元論思考，無法理解個案處境脈

絡。相對的，社工人員對於個案非心甘情

願接受控制與照顧，產生許多不合作行

為，如：說謊、逃避、敵意、憤怒等，就

會出現許多負面情緒。因此，社工人員必

須學習獲取批評和反思構想的能力，將變

為有能力的反思性實踐者，而不僅僅是技

工，幫助弱勢群體對支配性的關係進行思

考，調動他們的資源和資本以制訂應對策

略並且改變他們的行為和環境（Guo & 
Tsui, 2010）。從兒少性交易到性剝削，增

加社工人員專業評估權限，在權力位置結

構下，更需要謹慎對待每位服務的兒少，

從理解代替判斷，聆聽兒少聲音和需求，

創造更佳的服務。 

（本文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

候選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高級社會工作

師。感謝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曾華源教

授的指導。） 
關鍵詞：兒少性剝削、權力、互動關係、

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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